
林业建设专项补助整体绩效自评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专项转移支付概况

市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同意<2022-2024年上海市推

进林业健康发展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若干政策措施>的通

知》（沪府办﹝2022﹞36号），市绿化市容局、市发改委、

市财政局、市规资局联合印发《关于印发<上海市造林项

目管理办法>等 8 个管理办法的通知》（沪绿容﹝2023﹞

89号）。

2022-2024年林业政策计划新增森林面积 16万亩，其

中新造林 10万亩，市级财政补贴资金需求 72.53亿元。主

要内容如下：

一是全面推进“1+5+2”重点生态廊道建设，因地制

宜推进林地建设。生态廊道建设标准维持 3.3万元/亩，公

益林建设标准 1.2 万元/亩，对“1+5+2”范围内的填塘类造

林建设标准为 13.3 万元/亩（包括造林费用 3.3 万元/亩，

新增了填塘和土壤改良费 10万元/亩）。

二是推进市级开放休闲林地建设，建设标准 2000 万

元/个；

三是建设一批保障性苗圃，单个苗圃不小于 200亩，

每亩补贴不超过 1.2万元；



四是推进经济果林规模化基地建设，规模超过 30 亩

以上经济果林建设给予 1800 元/亩的市级补贴，取消经济

果林生物防控和绿肥补贴。

五是其他林业和湿地保护政策，市属国企公益林养护

费补贴，每年 1.1元/平方米，野生动物栖息地建设和湿地

修复项目，每个项目定额不超过 800万元，林业保险，每

年保费 30元/亩。取消林下复合经营项目补贴。

2023年度年初预算安排 97540万元。

（二）整体绩效目标情况

落实 2023年造林任务；建设 14个开放休闲林地；完

成林业保险补贴；启动新一轮 5个野生动物栖息地项目。

二、评价结论

绩效自评得分 90.56分，等级为优。

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情况分析

2023年度清算林业建设专项资金 36437万元，预算执

行率 37%。主要原因是，一是进入“十四五”以来，受国家

“双非”政策和土地督察的影响，本市造林任务推进面临着

造林空间不足、土地腾退困难、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流程长

等诸多问题，造林年度任务难以按时按量落实；二是造林

项目受季节性因素较大，部分项目在清算节点前未达到拨

款条件。



为确保项目规范管理，每项内容配套制定相关管理办

法。管理办法规定项目的实施范围、建设要求、实施方案

审核、立项审批、作业设计编制和审批、项目建设要求、

质量监督、检查验收、补贴标准与资金管理、档案管理和

责任追究等。

生态廊道项目、公益林项目、开放休闲林地项目等实

行项目评审制、项目法人制、招投标制和审计审价制，严

格项目全流程管理，确保项目管理规范，资金使用安全。

项目由区发改委立项，市（区）绿化市容局批复作业设计；

由建设单位通过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林业）工程站

专业平台，公开招标确定施工企业，生态廊道项目施工接

受市工程站施工质量监督；生态廊道项目实行审价制和审

计制，公益林项目和开放休闲林地项目实行审价制；项目

完成后，由市（区）绿化局会同市（区）发改委、市（区）

财政局组织市级验收（核查），市级验收（核查）结果作

为拨付市补贴资金的依据。

（二）总体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落实 2023 年造林任务 1.7 万亩；落实 14 个开放休闲

林地；完成林业保险补贴；完成野生动植物栖息地项目批

复 2个。

（三）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



（1）造林计划面积，目标值 2.5万亩，实际值 1.7 万

亩。原因是落实的年度新增森林面积任务中，因其他统计

类型占比增加，造林项目落实占比减少。

（2）完成开放休闲林地建设项目实施方案评审数，

指标值 14个，实际值 0。原因是项目管理办法修订，实施

方案评审管理主体发生变化，项目选点和方案编制时间增

加。已落实 14 个千亩开放休闲林地建设项目选址意向，

并完成现场踏查。

（3）公益林保险面积覆盖率，指标值 100%，实际值

100%。

（4）栖息地项目立项批复数，指标值 5个，实际值 2

个。2022-2024 年林业建设专项资金共建设 8 个栖息地项

目，目前已批复并开工建设 5 个，2 个待批复，1 个待申

报。

（5）转移支付区覆盖面，指标值 9个，实际值 9个。

2、质量指标

（1）林木成活率，指标值≥95%，实际值 95%。

（2）苗木质量合格率，指标值≥90%，实际值 90%。

（3）造林项目档案材料完整规范率，指标值≥95%，

实际值 95%。

（4）保险赔付率，指标值 80%，实际值 80%。

3、时效指标

（1）当年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下达及时性，指标值人



大审查批准后 60日内，实际值按时下达。

（2）次年专项转移支付初步分配方案形成及时性，

指标值 9月 30日前，实际值 9月 30日前。

（3）栖息地项目推进及时率，指标值≥85%，实际值

≥85%。

（4）保险赔付及时率，指标值 100%，实际值 100%。

4、社会效益指标

（1）栖息地建成后持续开展科普教育，指标值受教

育人数＞500人，实际值受教育人数＞500人。

（2）新增开放休闲林地，指标值 6个，实际值 6个。

5、生态效益指标

（1）植被恢复面积达标率，指标值≥85%，实际值≥

85%。

（2）森林覆盖率，指标值≥18.9%，实际值 18.81%。

（3）生物多样性指标较建设前提升，指标值≥10%，

实际值≥10%。

6、可持续影响指标

（1）林业政策机制，指标值不断完善，实际值不断

完善。

（2）生态公益林项目招投标纳入市平台，指标值

100%，实际值 100%。

7、满意度指标

公益林参保单位满意度，指标值≥90%，实际值 90%。



四、发现的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

一是造林计划面积未全部落实。原因是落实的年度新

增森林面积任务中，因其他统计类型占比增加，造林项目

落实占比减少。二是开放休闲林地建设项目进度有所滞

后。原因是项目管理办法修订，实施方案评审管理主体发

生变化，项目选点和方案编制时间增加。14个千亩开放休

闲林地建设项目选址意向已落实，并完成现场踏查。

五、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按照我市公开工作要求执行。

六、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按财政要求开展绩效自评工作，发挥好财务牵头、业

务配合的作用。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市对区专项转移支付整体绩效目标自评表
（ 2023 年度）

专项转移支付名称 林业建设专项补助

市级主管部门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资金情况

（万元）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
行数

(B)

分值
预算执行率
(C=B/A*100%)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97540 36437 10 37% 3.74 

其中：市对区

转移支付
97540 - -

      区级资金 - -

      其他资金 - -

总体
目标

完成
情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落实2023年造林任务；建设14个开放休闲林地；完成
林业保险补贴；启动新一轮5个野生动物栖息地项目

。

落实2023年造林任务1.7万亩；落实14个
开放休闲林地；完成林业保险补贴；完

成野生动植物栖息地项目批复2个。

绩效
指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未完成原因

和改进措施

成本
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社会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成本指

标

产出

指标

数量指标

造林计划面积 2.5万亩 1.7万亩 5 4.25

落实的年度

新增森林面
积任务中，

因其他统计

类型占比增
加，造林项

目落实占比
减少。

完成开放休闲林地
建设项目实施方案

评审数

14个 0 5 0

项目管理办

法修订，实

施方案评审
管理主体发

生变化，项
目选点和方

案编制时间
增加。已落

实14个千亩
开放休闲林

地建设项目
选址意向，

并完成现场

踏查。

公益林保险面积覆
盖率

100% 100% 5 5



绩效

指标

产出
指标

数量指标

栖息地项目立项批

复数
5个 2个 4 1.6

转移支付区覆盖面 9个 9个 5 5

质量指标

造林项目核查达标
率

≥95%
未开展此项

工作

林木成活率 ≥95% 95% 3 3

苗木质量合格率 ≥90% 90% 3 3

造林项目档案材料

完整规范率
≥95% 95% 3 3

保险赔付率 80% 80% 3 3

时效指标

当年专项转移支付

资金下达及时性

人大审查

批准后60
日内

按时下达 4 4

次年专项转移支付
初步分配方案形成

及时性

9 月 30日

前

9 月 30 日

前
4 4

栖息地项目推进及
时率

≥85% ≥85% 3 3

造林项目核查组织
及时性

项目验收
通过后一

个月内提

交核查申
请

未开展此项
工作

保险赔付及时率 100% 100% 3 3

效益

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栖息地建成后持续

开展科普教育

受教育人

数＞500人

受教育人

数 ＞ 500
人

4 5

新增开放休闲林地 6 6 4 5

生态效益指标

植被恢复面积达标

率
≥85% ≥85% 4 5

森林覆盖率 ≥18.9% 18.81% 5 4.98 

生物多样性指标较
建设前提升

≥10% ≥10% 4 5

可持续影响指标

林业政策机制 不断完善 不断完善 5 5

生态公益林项目招
投标纳入市平台

100% 100% 4 5

满意
度指

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公益林参保单位满
意度

≥90% 90% 10 10

总分 100 90.56 

说明
请在此处简要说明巡视巡察、审计和财政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其所涉及的金额，以及绩效

自评扣分情况，如没有请填无。


